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52426， 软件

开发工程师（C++）（合同制），2人。

工作内容： 1.� 负责开发 CAD 与

PLM 之间的接口；2.� 三维轻量化技术开

发；3.� 三维虚拟装配、三维加工仿真等开

发；4.� 参与需求调研，进行软件的需求分

析和概要设计；5.� 按照公司管理与规范

要求编制开发过程中必须的各种开发文

档；6.� 参与公司产品的开发过程，解决产

品开发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等。

任职要求： 1.� 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25-32岁；2.�有 C++语言编程经验， 爱好

编程；3.�思路清晰，逻辑严密；4.�乐于接受

任务，责任心强，团队意识强，有时间观念，

客户意识好， 能够承受压力；5.�计算机软

件、机械、电子等相关专业统招公办本科以

上学历，熟悉 CAD/CAE者优先。

工作地点： 徐汇区田林路

薪资待遇： 10000-20000元 / 月
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68006， 业务

跟单员（合同制），1人。

工作内容： 1.� 协助业务员与客户之

间的日常工作沟通和信息传递；2.� 领导

交办的其他工作事宜。

任职要求： 1.� 中专及以上学历；

30-40岁；2.有 1-2年相关跟单工作经验，

熟练操作电脑，会各种办公软件；3.� 能独

立处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， 能够与客户

保持良好的的沟通能力。

工作地点： 嘉定区春归路

薪资待遇： 7000-8000 元 / 月
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67153， 营业

（销售）（合同制），1人。

工作内容： 维护客户群，及时了解和

把握客户动态和需求。

任职要求： 1. 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20-28 岁；2.� 具备日语日常沟通能力或

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者优先考虑；3.� 能熟

练运用 OFFICE 办公软件开展各项业务；

4.� 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者优先考虑；5.� 责

任心强，吃苦耐劳、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

精神；6.� 具备良好的沟通、协调及执行能

力；7.�有驾照者优先。

工作地点： 徐汇区虹桥路

薪资待遇： 6000-8000 元 / 月

福利： 商业医疗保险，补充公积金，

福利休假，交通津贴，通讯津贴，独生子女

保障，每年体检，生日趴等福利。
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66594， 司机

（劳务工），2人。

工作内容： 开 15 座轻客，负责人员

接送等（班车路线：徐家汇 - 外高桥，徐

家汇 - 松江九亭）

任职要求： 1.� 高中及以上学历；

50-58 岁；2.�持有 Bl 驾照，有 3 年以上驾

龄，家住徐汇区及周边，招退休或提前退

休人员。

工作地点： 徐汇区肇嘉浜路

薪资待遇： 4300-5000元 / 月
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67092，配送担

当（合同制），1人。

工作内容： 1.� 负责区域客户开发、

维护及商品的配送更换；2.� 数据的统计

及管理；3.�上级安排的其它工作。

任职要求： 1.� 技校及以上学历；

18-30 岁；2.� 持有机动车驾驶证（可以驾

驶手动挡汽车）；3.� 擅长沟通， 有责任心

及良好的团队意识。

工作地点： 闵行区联明路

薪资待遇： 4010-8000元 / 月

1.�基本薪资 3210元（税后）+奖金 +

津贴 + 日语津贴；2.� 商业保险，福利年休

假，社内旅行。

工作时间： 周一至周五

8:00-17：00（12：00-13:00午休时间）

岗位编号： 20230400667294，商务楼

车库收银（合同制），1人。

工作内容： 负责某商务楼地下车库

收银工作。

任职要求： 1.� 高中及以上学历；

30-50 岁；2.� 有 1 年以上收银工作经验，

需适应翻班，持收银上岗证或有相关工作

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
工作地点： 徐汇区淮海中路

薪资待遇： 4600-4900元 / 月

工作时间： 两两制

应聘以上岗位请登录上海公共就业

招聘新平台（https://jobs.rsj.sh.gov.cn），

按相应岗位编号查询， 咨询电话：

24092222-3010。

徐汇区就业促进中心地址： 南宁路

999 号（近宾南路）2 号楼 5 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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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发布新一轮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

为有效推进本市大气环境治理和

节能减排工作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加

快发展，市政府办公厅近日转发了市发

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制订的《上海市鼓励

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。《实

施办法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。

● 本次政策修订的背景是什么？

上海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，

通过出台多轮政策，持续提供免费专用牌

照额度支持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 考虑到上

一轮《实施办法》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到期，为做好政策衔接、稳定新能源汽车

消费， 市有关部门在开展全面评估基础

上，围绕落实国家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发

展总体部署，兼顾促进消费和完善超大城

市交通治理要求，启动了《实施办法》修订

工作， 期间广泛听取并采纳了各方意见，

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，最终完成了修订。

● 购买哪些新能源汽车能享受政策？

《实施办法》明确，对已纳入《道路机

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 或国家其

它相关车型目录， 在本市使用的纯电动

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， 包括进口新能源

汽车，可享受《实施办法》相应政策支持。

● 与上轮政策相比，修订后的《实

施办法》对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的

申领要求有哪些变化？

具体有以下三处修订： 一是调整部

分个人用户的申领要求。 对持有《上海市

居住证》的来沪人员，由上一轮政策要求

“申请之日前 24个月内累计缴纳社会保

险或者个人所得税满 12 个月”， 调整为

“申请之日前 36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社

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”； 二是调整申请

个人拥有车辆条件， 由上一轮政策要求

“个人名下没有使用本市专用牌照额度登

记的新能源汽车”， 调整为申请人名下既

“无使用本市专用牌照额度登记的新能

源汽车”，也“无非营业性客车额度证明”，

还“无使用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注册登记的

机动车（不含摩托车）”，通俗地讲，就是要

求个人名下“既无新能源车，也无燃油车

（沪 C 号段车辆除外）”； 三是调整单位

用户申领要求。 对单位用户申领新能源

汽车牌照，在上一轮政策要求“信用状况

良好”基础上，增加“在本市缴纳的职工社

会保险人数超过 5人，或者单位自申请之

日前 1年在本市连续缴纳税收”的要求。

● 修订后的《实施办法》对道路交

通安全违法行为和“信用状况良好”的界

定有无新变化？

修订后的《实施办法》在这两方面没

有新变化。 其中，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相

关情形主要包括： 驾驶机动车发生 5次

及以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；被处以

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、 拘留的行

政处罚，当前驾驶证状态为超分、停止使

用、暂扣、吊销或扣留情形的，或者在一

个记分周期内达到 12分及以上的情形。

信用状况良好是指个人或单位用户

在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未记载相关

失信信息。 失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

情形：各类税费欠缴信息；乘坐公共交通

工具时逃票信息；酒驾等信息；考试作弊

信息； 涉及财产纠纷的民商事生效判决

信息,不执行生效判决的信息；以及从事

非法客运信息等。

● 对二手新能源汽车转让、 变更，

有什么新的规定？

消费者受让二手新能源汽车用于非

营运的，符合相关条件和管理要求，也可

以申领专用牌照额度。但需要注意下列事

项：一是拟受让的新能源汽车，须是在本

市注册登记。 二是二手新能源汽车受让

人，应当具备与购置新车的消费者同样的

资格要求，具体详见上述第 3条解读。

● 新能源汽车厂商需要承担哪些

责任和义务？

《实施办法》延续了对新能源汽车生

产厂商和销售商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管

理要求，主要体现在： 1.� 细化厂商责任

要求。 主要包括： 车辆性能和售前售后

服务的保障责任；相关数据接入公共数

据采集平台责任； 承担为消费者提供符

合技术和安全标准要求的充电设施的义

务； 承担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置责任。

2.�明确厂商评估和退出机制。 一是厂商

未提供年度评估自查报告， 或经评估认

定确未能履行相关责任； 二是销售的新

能源汽车发生重大安全或质量事故（包

括但不限于爆炸、起火、漏电），并造成人

员伤亡或恶劣社会影响的； 三是新能源

汽车生产厂商或销售机构存在服务不规

范、出具虚假票据信息、未按规定为消费

者落实充电设施、未履行相关承诺、整车

或动力电池性能未能达到相关标准。 若

出现上述情形，《实施办法》 明确相关部

门将启动对厂商落实责任落实情况的评

估工作， 对无法切实履行相关责任的厂

商，不再给予本市相关政策支持。

● 消费者在哪里申请专用牌照额度？

为方便消费者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

牌照额度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本市通过“一网

通办—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申领一件事”

数据平台，统一受理消费者申请并开启后

续信息查询等服务。申请人须提供必要的

审核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户籍证明、居住

证明或其他身份证照； 机动车驾驶证；单

位证照等）。 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相关部

门按程序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身份信息和

厂商提交的车辆合格证明等信息。对符合

条件的，申请人可以前往本市车辆管理部

门完成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，领取号牌。

● 这次《实施办法》有效期设定为

1 年的考虑是什么？

近年来，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性

能日趋成熟， 充换电等基础设施逐步完

善，本市新能源汽车应用快速普及，已成

为市民出行的主要选择工具之一。

基于当前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态

势，《实施办法》有效期暂定为 1 年，即自

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 至 2024年 12

月 31 日截止。 市相关部门已就后续政

策启动研究，期间将广泛听取社会各方

意见，依法依规发布信息，确保相关安排

平稳有序衔接。

（综合自： 上海交通、市政府办公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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